
意见与建议

私营企业财务管理基础

工作薄弱不容忽视
吴国萍

目前，私营企业财务管理比较混乱，尤其是基础

工作薄弱，给国家的税收征管及私营企业自身的发展

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一是财会机构不健全，帐目不

完整，人员素质低下。有的不设专门财会机构，有的甚

至没有专职的财会人员，由其家属、亲戚、朋友记记

“包包帐”、“笔记本帐”，帐目不全比较普遍。二是内部

财务管理制度薄弱。一些企业不仅内控制度不健全，

甚至连原始凭证记录管理、定额管理、计量验收管理

及帐务处理程序等也无制度可言，造成财会工作随意

性大，漏洞较多。为此，笔者呼吁有关方面对这种状况

予以重视。一是要求各私营企业按规定设置财会机

构，聘用合格的会计人员持证上岗，并按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全面建帐，同时，建立健全必要的财务管理

制度，加强各项基础管理工作。二是各级税务机关、财

政部门除按要求检查、监督私营企业建帐建制情况

外，还应定期举行培训班，培训私营企业财会人员，不

断提高其业务处理能力。三是对故意隐瞒收入、偷税、

漏税等不法行为采取强有力的处罚措施，促使私营企

业财务管理工作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意见与建议财务检查采取调帐方式

应及时退还会计资料
吕庚昌

近两年来，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和检查工作质量，

减轻企业负担，不少检查组采取调帐方式，把企业一

定时期的会计凭证、帐簿、报表等会计资料带来，集中

检查，直到问题处理完毕才退还。但是，一些检查组采

取不收到罚款不退还帐簿等办法，拖延时间较长，严

重影响了企业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加重了企业会计

人员的工作负担。为此，建议有关部门根据企业的实

际情况，把企业认定书和处理决定交当地财政局大检

查办公室处理或采取其它处理方式，以保证及时退还

企业的会计资料。

责任编辑  温彦君

意见与建议周转金续合同应进行帐务处理
郭京裕

目前，大多数财政部门及主管单位对周转金续合

同的管理办法是：直接在原合同上签批或重新签订合

同，但不进行帐务处理。这种做法不能从会计记录上

及时、准确地反映周转金续合同和到期周转金的情

况。为此，建议对周转金续合同进行帐务处理。这是因

为：

一、周转金续合同，虽然没有改变资金“贷放对

象”，却涉及到资金“贷放时间”的变化，按照有关规

定，应进行帐务处理。
二、周转金续合同，证明原合同已终止，借贷双方

必须遵守新的合同，应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

据，进行帐务处理。
三、为满足上级财政周转金管理机构和本级管理

机构内部及有关方面管理、监督和决策的需要，周转

金续合同也应进行帐务处理。责任编辑 温彦君

意见与建议票据行为亟待规范
星金歧

《票据法》实施已一年多，从目前情况看，仍存在

一些票据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如票据收款人与提示付

款人名称不符，背书不连续，印章不规范等。这些问题

给正常经营活动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轻者使票

据行为无效，重者使票据作废，影响客户的资金使

用。
鉴 于此，有必要提醒银行工作人员及广大客户特

别注意：一是票据收款人名称应与其真实收款人财务

专用章名称一致，否则，票据无效。二是票据的背书必

须连续。背书必须从票据背面左起第一个背书栏开

始；前一个被背书人必须是后一个背书人或提示付款

人；提示付款人必须是最后一个被背书人，否则，背书

无效。三是各票据行为人印章应规范。各种印章应在

规定位置加盖。如提示付款人印章应加盖在“提示付

款人”栏。目前，多数客户及银行工作人员对印章问题

不甚注意，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因此发生经

济纠纷而诉诸法律，将遭受经济损失。四是票据的填

写特别是金额大写、出票日期和收款人名称不得使用

不规范的简化字和白字，否则，票据无效。五是大小写

金额必须相符，且不能更改，否则，票据无效。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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